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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业科技”）持股 5%以

上股东华佳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荣通国际”），分别于 2015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兴业科技

1,770,000 股和 7,950,500 股，此次减持后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持有兴业科技的持

股比例为分别为降至 5.97%和 9.86%。 

2、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与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公司向 4 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 61,510,162 股。由于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

购，由此导致在非公开发行后其持股比例分别降至 4.76%和 7.86%。 

3、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

会 2016 年第 67 次会议审核通过。2016 年 7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

的《关于核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370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1,510,162 股新股。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前，兴业科技的总股本为 242,478,000 股，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分

别直接持有公司 16,200,000 股和 31,770,000 股，持股比例为 6.68%和 13.10%。

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分别于 2015 年 4 月至 5 月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分别减持兴业

科技 1,770,000 股和 7,950,500 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华佳发展 大宗交易 
2015 年 4 月 29

日 
16.64 元/股 1,770,000 股 0.73% 

荣通国际 大宗交易 

2015 年 4 月 29

日 
16.64 元/股 1,700,000 股 0.70% 

2015 年 5 月 13

日 
16.51 元/股 5,500,000 股 2.27% 

2015 年 5 月 15

日 
16.74 元/股 750,500 股 0.31% 

此次减持后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持有兴业科技的持股比例为 5.95%和

9.82%，后公司因 2015 年度业绩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回购注销了

82.05 万股，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241,657,500 股, 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的持股比例

变为 5.97%和 9.86%。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总股本变更后 

股票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票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票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华佳发展 16,200,000 6.68 14,43,000 5.95 14,43,000 5.97 

荣通国际 31,770,000 13.10 23,819,500 9.82 23,819,500 9.86 

2、因非公开发行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与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公司向 4 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 61,510,162 股，因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认购，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 61,510,162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华佳发展持有

兴业科技的股权比例将从发行前的 5.97%降至发行后的 4.76%，荣通国际持有兴

业科技的股权比例将从发行前的 9.86%降至发行后的 7.86%。 

二、其他事项 



1、华佳发展和荣通国际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张少英女士通过华佳发展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张

少英女士的董事任期已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届满。张少英女士承诺在其担任本

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华佳发展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6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7 日 




